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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宝钢钢铁产品符合 REACH 法规相关规定的声明

尊敬的客户：

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宝钢”），与宝钢原材料供应商一起，根据宝

钢在钢铁产品制造领域的丰富经验，以及原料供应商提供的原材料信息，借助现有科学

及技术条件下的最新技术评估手段，对宝钢钢铁产品的法律法规符合性进行了审慎评

估，在此，我们认为以下声明信息是正确可靠的，评估的方法是科学的。

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在此声明：本声明书附录１所列产品，符合 REACH 法规以下

条款的规定：

1. 符合（EC） No 1907/2006（REACH）法规第 33 条款的规定，即对物品中高度关注

物质（SVHC）通报的义务；（按照欧洲化学品管理署（ECHA）2024 年 6 月 27 日最

新正式公布的高度关注物质（SVHC）清单（参见附录 2），以上 SVHC 在宝钢钢铁产

品中的重量百分比小于 0.1%）；

2. 符合（EC） No 1907/2006（REACH）法规第 67 条款的规定，即除非该（化学）物

质、混合物或物品满足附件 XVII 中列明的限制条件，否则不得制造、投放市场或

使用。宝钢制造的钢铁产品作为物品，符合附件 XVII 中列明的限制物质在物品中

的重量百分比小于 0.1%。

3. 符合（EC） No 1907/2006（REACH）附录 17 Entry 51 公告所列邻苯二甲酸酯

DEHP+BBP+DBP+DIBP 总和小于 1000ppm 的要求。

鉴于 REACH 法规的内容仍在不断的更新中，对于其后续的重大修订，如附录 XIV 对

SVHC 候选物质的增加，附录 XVII 对限制物质的增加，宝钢将及时对这些变化进行评估，

并保留更新和撤销本声明的权力。

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

Baoshan Iron & Steel Co., Ltd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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